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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漯周高铁平顶山南站片区一期地块

（开源路西侧、未来路北侧、嵩山路东侧、

规划道路南侧部分区域）

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

2025年 2月 7日



平顶山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 2025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

原则通过了平漯周高铁平顶山南站片区一期地块（开源路西

侧、未来路北侧、嵩山路东侧、规划道路南侧部分区域）控

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。

根据 2025 年 2 月 20 日印发《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湛

河区规划新建道路命名的批复》（平政文[2025]11 号），未来

路（新华路—嵩山路）路段命名悦来路，规划道路（新华路

—嵩山路）路段命名湛水路。

一、用地位置

规划地块位于开源路西侧、悦来路北侧、嵩山路东侧、

湛水路南侧。

二、用地性质

A-01地块、A-03地块用地性质均为商务金融用地（0902）

兼容商业用地（0901），A-02地块、E-04地块、F-02地块、

G-02地块用地性质均为公园绿地（1401），B地块、C地块和

D-01地块、E-02地块、F-01地块、G-01地块用地性质均为二

类城镇住宅用地（070102）兼容商业用地（0901），D-02地

块用地性质为中小学用地（080403），E-01地块用地性质为

幼儿园用地（080404），E-03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

（0901）,G-03地块用地性质为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

（0702）。

三、规划控制指标



A-01地块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34501.78平方米；

2.建筑密度：不大于40%；

3.容积率：不大于3.0；

4.绿地率：不小于30%；

5.建筑高度：不大于80米；

6.兼容商业面积比例：不大于40%。

注：兼容商业面积比例指地块内规划地上商业建筑面积

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。

A-02地块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8600.01平方米；

2.绿地率：不小于70%。

A-03地块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30228.68平方米；

2.建筑密度：不大于40%；

3.容积率：不大于3.0；

4.绿地率：不小于30%；

5.建筑高度：不大于80米；

6.兼容商业面积比例：不大于40%。

注：兼容商业面积比例指地块内规划地上商业建筑面积

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。

B地块

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28532.19平方米；

2.建筑密度：不大于22%；

3.容积率：不大于2.0；

4.绿地率：不小于35%；

5.建筑高度：不大于54米；

6.兼容商业面积比例：4%≤J（兼容比）≤6%。

注：兼容商业面积比例指地块内规划地上商业建筑面积

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。

C地块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30286.76平方米；

2.建筑密度：不大于22%；

3.容积率：不大于2.0；

4.绿地率：不小于35%；

5.建筑高度：不大于54米；

6.兼容商业面积比例：4%≤J（兼容比）≤6%。

注：兼容商业面积比例指地块内规划地上商业建筑面积

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。

D-01地块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18150.66平方米；

2.建筑密度：不大于22%；

3.容积率：不大于2.0；

4.绿地率：不小于35%；



5.建筑高度：不大于54米；

6.兼容商业面积比例：4%≤J（兼容比）≤6%。

注：兼容商业面积比例指地块内规划地上商业建筑面积

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。

D-02地块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19989.43平方米；

2.建筑密度：不大于30%；

3.容积率：不大于0.8；

4.绿地率：不小于35%；

5.建筑高度：不大于24米。

E-01地块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6964.76平方米；

2.建筑密度：不大于30%；

3.容积率：不大于0.8；

4.绿地率：不小于35%；

5.建筑高度：不大于15米。

E-02地块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19283.03平方米；

2.建筑密度：不大于22%；

3.容积率：不大于2.0；

4.绿地率：不小于35%；

5.建筑高度：不大于54米；



6.兼容商业面积比例：4%≤J（兼容比）≤6%。

注：兼容商业面积比例指地块内规划地上商业建筑面积

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。

E-03地块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3865.22平方米；

2.建筑密度：不大于30%；

3.容积率：不大于1.0；

4.绿地率：不小于30%；

5.建筑高度：不大于20米。

E-04地块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3340.41平方米；

2.绿地率：不小于70%。

F-01地块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38683.85平方米；

2.建筑密度：不大于22%；

3.容积率：不大于2.0；

4.绿地率：不小于35%；

5.建筑高度：不大于54米；

6.兼容商业面积比例：4%≤J（兼容比）≤6%。

注：兼容商业面积比例指地块内规划地上商业建筑面积

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。

F-02地块

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5643.83平方米；

2.绿地率：不小于70%。

G-01地块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43642.59平方米；

2.建筑密度：不大于22%；

3.容积率：不大于2.0；

4.绿地率：不小于35%；

5.建筑高度：不大于54米；

6.兼容商业面积比例：4%≤J（兼容比）≤6%。

注：兼容商业面积比例指地块内规划地上商业建筑面积

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。

G-02地块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6451.89平方米；

2.绿地率：不小于70%。

G-03地块

1.规划用地面积：2652.97平方米；

2.建筑密度：不大于30%；

3.容积率：不大于1.5；

4.绿地率：不小于35%；

5.建筑高度：不大于24米。

四、建筑控制要求和道路交通设施设置要求

1.建筑退让距离



A-01地块地上（地下）建筑退北侧秋水路道路红线不少

于25.0米（其中退秋水路绿化控制线不少于5.0米），退东侧

用地边界线不少于15.0米，退南侧悦来路道路红线不少于

20.0米，退西侧嵩山路道路红线不少于30.0米（其中退嵩山

路绿化控制线不少于10.0米）。（详见附图）

A-03地块地上（地下）建筑退北侧秋水路道路红线不少

于25.0米（其中退秋水路绿化控制线不少于5.0米），退东侧

恒山路道路红线不少于15.0米（其中退恒山路绿化控制线不

少于5.0米），退南侧悦来路道路红线不少于20.0米，退西侧

用地边界不少于15.0米。（详见附图）

B地块地上（地下）建筑退北侧秋水路道路红线不少于

25.0米（其中退秋水路绿化控制线不少于5.0米），退东侧青

林路道路红线不少于5.0米，退南侧悦来路道路红线不少于

20.0米，退西侧恒山路道路红线不少于15.0米（其中退恒山

路绿化控制线不少于5.0米）。（详见附图）

C地块地上（地下）建筑退北侧湛水路道路红线不少于

10.0米，退东侧青林路道路红线不少于5.0米，退南侧秋水

路道路红线不少于10.0米，退西侧恒山路道路红线不少于

15.0米（其中退恒山路绿化控制线不少于5.0米）。（详见附

图）

D-01地块地上（地下）建筑退北侧湛水路道路红线不少

于10.0米，退东侧绿叶路道路红线不少于5.0米，退南侧用



地边界不少于15.0米，退西侧青林路道路红线不少于5.0米。

（详见附图）

D-02地块地上（地下）建筑退北侧用地边界不少于10.0

米，退东侧绿叶路道路红线不少于5.0米，退南侧秋水路不

少于10.0米，退西侧青林路道路红线不少于5.0米。（详见附

图）

E-01地块地上（地下）建筑退北侧秋水路道路红线不少

于25.0米（其中退秋水路绿化控制线不少于5.0米），退东侧

绿叶路道路红线不少于5.0米，退南侧用地边界不少于10.0

米，退西侧用地边界不少于7.5米。（详见附图）

E-02地块地上（地下）建筑退北侧用地边界不少于15.0

米，退东侧绿叶路道路红线不少于5.0米，退南侧悦来路道

路红线不少于20.0米，退西侧青林路道路红线不少于5.0米。

（详见附图）

E-03地块地上（地下）建筑退北侧用地边界不少于5.0

米，退东侧用地边界不少于7.5米，退南侧用地边界不少于

10.0米，退西侧青林路道路红线不少于5.0米。（详见附图）

F-01地块地上（地下）建筑退北侧秋水路道路红线不少

于25.0米（其中退秋水路绿化控制线不少于5.0米），退东侧

用地边界不少于20.0米，退南侧悦来路道路红线不少于20.0

米，退西侧绿叶路道路红线不少于5.0米。（详见附图）

G-01地块地上（地下）建筑退北侧湛水路道路红线不少



于10.0米，退东侧用地边界不少于20.0米，退南侧秋水路道

路红线不少于10.0米，退西侧绿叶路道路红线不少于5.0米。

（详见附图）

G-03地块地上（地下）建筑退北侧用地边界不少于10.0

米，退东侧用地边界不少于7.5米，退南侧用地边界不少于

10.0米，退西侧青林路道路红线不少于5.0米。（详见附图）

2.道路交通设施设置要求

（1）开源路道路红线 60.0 米，嵩山路、悦来路道路红

线 50.0 米，恒山路、湛水路道路红线 30.0 米，青林路、秋

水路、绿叶路道路红线 20.0 米，紫花路、红果路、规划街

坊路道路红线 10.0 米。

（2）嵩山路（东侧）、秋水路（南侧）绿化控制线 20.0

米，恒山路绿化控制线 10.0 米。

（3）交通出入口方位

A-01地块出入口通向秋水路和紫花路，A-03地块出入口

通向秋水路、恒山路和红果路，B地块出入口通向恒山路、

秋水路和青林路，C地块出入口通向湛水路、恒山路和青林

路，D-01地块出入口通向湛水路、青林路和绿叶路，D-02地

块出入口通向秋水路、青林路和绿叶路，E-01地块出入口通

向秋水路和绿叶路，E-02地块出入口通向悦来路和绿叶路，

E-03地块出入口通向青林路，F-01地块出入口通向秋水路和

绿叶路，G-01地块出入口通向湛水路、绿叶路和秋水路，G-03



地块出入口通向青林路。

（4）停车位配建标准

1）机动车：商业建筑、居住区（各类）配套设施≥1.0

车位/100㎡建筑面积；商务办公≥1.5车位/100㎡建筑面积；

中小学≥4.0车位/100师生；幼儿园≥4.0车位/100师生；住

宅建筑：套型建筑面积在130㎡以下的（含130㎡），配建标

准不小于1.0车位/户；套型建筑面积在130-150㎡之间的（含

150㎡），配建标准不小于1.2车位/户；套型建筑面积在150

㎡以上的，配建标准不小于1.5车位/户。

2）非机动车：商业建筑、居住区（各类）配套设施≥3.0

车位/100㎡建筑面积；商务办公≥2.0车位/100㎡建筑面积；

住宅建筑≥1.5车位/户；中小学≥20.0车位/100师生；幼儿

园≥10.0车位/100师生。

五、公共服务设施配建要求

1.新建住宅小区、商务楼宇地块应按照《关于推进河南

省智能快件（信包）箱建设的实施意见》要求设置快件设施。

2.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按照每100户不低于35平方米的标

准配建，不足1000户的按350平方米配建。

3.依据《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（豫发改社会〔2022〕76号），新建住宅项目配建200平方米

以上托育服务设施。

4.规划地块内须按照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（2021年



修正）配建物业管理用房。

5.A-01地块、A-02地块、A-03地块、E-04地块、F-02地

块和G-02地块均配建一处公厕，建筑面积不少于60平方米；

G-02地块内配建垃圾中转站一处;G-03地块内配建一处社区

服务站，建筑面积不少于600平方米;配建一处社区卫生服务

站，建筑面积不少于120平方米;配建一处文化活动站，建筑

面积不少于250平方米。

6.配建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、托育服务设施、物业管理

用房，应当相对集中，具备通水、通电、通信、采光、通风

等基本使用功能和办公条件，配置独立合格的水、电等计量

装置。

7.新建住宅应100%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，且应

同步配建不少于20%的充电车位；大于2万㎡的公共建筑配建

机动车位应同步配建不少于15％的充电车位。

8.新建住宅充电非机动车位应不少于非机动车停车位

总数的50％。新建≥2万㎡的大型公共建筑配建非机动车位

应不少于15％非机动车充电车位。电动自行车每车停放面积

不低于2平方米。

9.新建住宅项目体育用地建设标准严格按照《河南省全

民健身实施计划（2016—2020年）的通知》（豫政〔2016〕

69号）和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

消费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政〔2015〕44号）的有关要求执行，



按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0.1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

于0.3平方米的标准配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。

10.G-03地块作为平顶山南站片区一期的公共服务配套

应与建设项目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使

用。

11.A-01和A-03地块可根据交通影响评价对停车位数量

做适当折减。

六、市政基础设施配建要求

1.规划地块均配建垃圾收集点，应采用分类收集，宜采

用密闭方式。

2.规划住宅小区均配建再生资源回收点，用地面积不宜

少于6平方米，其选址应满足卫生、防疫及环境等要求。

3.规划地块按照有关要求设置供配电设施和通信综合

接入机房，应布置在地上并满足防洪防涝规划建设要求。

4.各类市政管线的具体接口位置，应在修建性详细规划

中结合规划地块总平面及竖向规划确定。

七、建筑设计要求

1.建筑风格以现代风格为主，外观造型简洁明快，并应

服从整体空间形态的要求，处理好与周边环境的关系。

2.建筑色彩以“清灰、雅白”为基调，具体按照《平顶

山市中心城区建筑风貌控制指引》要求控制。

3.注重沿街景观的塑造，处理好环境与道路、高铁南站



的关系，临城市道路应营造良好的沿街界面。

八、其它要求

1.地下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。

2.本规划用地分类依据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

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执行。

3.规划应结合海绵城市建设，落实《海绵城市建设技术

指南》的要求。

4.规划地块内的无障碍设施建设率达到100%，并符合

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(GB50763-2012)要求。

5.图中所标建筑控制线距离为建筑物的退路退界最小

控制距离，具体退距应根据其性质、体量进行控制。

6.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筑设计应严格满足国家相关规

范及省、市法律法规和地方相关技术管理规定等要求。

7.日照间距应符合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（GB

50352-2019）、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（GB 55031-2022）有关

规定。

8.防火间距标准应符合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

50016-2014(2018版）、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55037-2022

有关规定。

9.新建建筑应当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,并符合

《河南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和《河南省绿色建筑条例》的

规定和要求。



10.人防设施按国家、省、市规定的要求配套建设，且

相应指标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予以落实。

11.规划设计中应充分考虑道路交通设计，组织好内外

交通，避免人流、车流相互干扰。

12.A-01、A-02和A-03地块地下空间统一开发利用时，

可不考虑退界。

13.A-01地块规划设置南北向穿越地块的紫花路，A-03

地块规划设置南北向穿越地块的红果路，应满足消防车辆通

行。

14.F-01、G-01地块沿F-02、G-02地块西侧规划设置南

北向穿越地块的街坊路，增加片区交通微循环。

15.其他未尽事宜参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规范规定执行。

九、城市设计

1.设计定位

平漯周高铁平顶山南站片区一期地块范围在核心起步

区综合开发的范围之内，为首批政策性用地范围，主要包括

站前广场北侧商务用地及中央绿地、东侧居住用地及附属教

育用地等，用地面积约 45.7 公顷。

总体设计定位为“平顶山高铁新城南门户区域的高品质、

最宜居的完整社区”。规划设计目标是依托优良的区位条件

与自然生态环境、配套高品质公共服务与休闲游憩空间、打

造平顶山南部品质宜居居住区典范。



2.风貌控制要求

（1）建筑风格

南站片区一期地块建筑风格总体为现代风格建筑，注重

使用功能，造型简洁明快、无过多装饰，并注重节能与环保，

发挥建筑材料性能与特点。

（2）天际轮廓线、色彩基调及夜景照明设计

南站片区一期地块以站前广场对面的地标性门户建筑

为制高点，地标建筑高度控制在 80 米。制高点以北区域高

度稍低，以 40-60 为主。调整住宅排布序列与空间组织模式，

适当提升中央公共中心的建筑高度，留出更多户外活动空间。

居住片区整体控制 54 米以下，6 层、11 层、18 层相结

合，适当提升中央公共中心的建筑高度，留出更多户外活动

空间。小区步行入口广场、室外游憩活动空间结合林荫小道

设置，营造宜居的邻里氛围。东侧沿开源路布置临街商业，

打造良好的界面形象。现代化特色住宅，立面主色调为清灰

雅白，以真石漆、铝板、玻璃为主遵循平顶山城市风貌管控

要求。

夜景照明设计以南站为核心，照明重点为站前广场、地

标建筑以及南北中轴线绿化景观带。一期地块片区重点围绕

悦来路、恒山路和开源路三条主干道布局照明重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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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纸名称：一期地块总平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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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纸名称：天际轮廓线分析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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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纸名称：开发强度分析图

建筑高度分析

容积率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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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纸名称：景观节点设计图

一期地块总体效果

社区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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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纸名称：建筑风貌指引图

建筑立面效果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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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石材等现代材料，表现出简洁、大气、时尚的特点

现代化特色住宅，立面主色调为清灰雅白，以真石漆、铝板、玻璃为主遵循平顶
山城市风貌管控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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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纸名称：夜景照明规划图

一心、一轴、四带、多节点

图例

照明核心

照明节点

照明主轴线

照明景观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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